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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科技”或“公司”）拟以现

金出资人民币 4,203,890 元，购买增资前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广东

方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纬科技”）606,000 股股权（占增资前方纬科技

总股本的 6%），并向方纬科技投资人民币 72,759,560 元，认缴方纬科技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488,450 元（占增资后方纬科技总股本的 48.21%），本次投资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方纬科技 51%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标的公司介绍 

方纬科技成立于 2003 年，致力于智能交通领域的智能交通咨询、核心软件

产品开发、交通信息系统集成、交通信息服务等。 

依托“中大-方纬交通信息与控制联合实验室”，形成了一支由学科带头人、

技术研发专家、项目实施专家组成的精英团队，在智能化交通管理、交通视频应

用、多源交通流数据融合分析、动态交通信息采集、处理与分析、信息发布等领

域具有成熟的经验，并在推动交通大数据采集、分析、应用实践上取得成效。 



方纬科技目前是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会员单位、广东智能交通协会副会长单位、

广州智能交通信息服务产业联盟成员、广东卫星应用协会会员单位、广东岭南一

卡通副会长单位、广东软件协会会员单位。 

方纬科技研发了多个基础平台和应用系统，主要包括：GIS-T 智能交通基础

信息平台、交通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平台、智能交通管理集成平台、交通视频控

制及应用管理系统等集成平台、机动车行驶速度检测系统、交通流信息检测和交

通状态判别与管理系统、高速公路警车监控和警备管理系统、营运车辆运输安全

监控系统、智能化交通设施管理系统、浮动车交通流采集处理系统等。方纬科技

拥有软件著作权 76 项，获得专利授权 4 项，另有 5 项在申请专利。 

方纬科技的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佛山市禅城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二期项

目、广东省公安视频综合管理平台（二期）项目、湛江市交警智能指挥中心信息

化建设项目、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交通诱导屏升级改造和流量监测点建设项目

等得到成功应用。 

（二）投资方案 

公司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203,890 元，购买增资前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的方纬科技 606,000 股股权（占增资前方纬科技总股本的 6%），并以现

金出资，向方纬科技投资人民币 72,759,560 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88,450 元（占增资后方纬科技总股本的 48.21%）；广州中大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拟以无形资产出资，向方纬科技投资 8,084,340 元（占增资后方纬科技总股本

的 5.36%），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5,375 万元。 

本次投资公司累计出资 76,963,45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全部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方纬科技 51%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事项 

此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本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伟达”），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中二横路 22 号 B803 室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中二横路 22 号 B803 室 

法定代表人：周业基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主营业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零售；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售；通讯设备

及配套设备批发；通讯设备零售；通讯设备修理；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  

主要股东：周业基、徐驰、区斌、秦艳梅 

思伟达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思伟达资产总额 7,888,342.81 元，资产净额

7,769,979.36 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1,262.14 元，净利润 81,966.10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57475525402 

注册资本（万元） 1,010 

实收资本（万元） 1,010 

法定代表人 周业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信息电子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

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服务；节能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能

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零售；计算机

批发；计算机零售；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批发；通信设备零售；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市场调研服务；

交通运输咨询服务；代办机动车车管业务；代办汽车年审、过户手续；

代缴汽车违章罚款、车船税手续；地理信息加工处理；增值电信服务

（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 

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大院中大蒲园区 628 栋中大科技园楼 A

座自编号 411B 房（仅限办公用途使用） 

成立日期 2003 年 02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公司投资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广州品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00 20% 

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公司 656.50 65% 

广州中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1.00 10% 

徐驰 50.50 5% 

合计 1,010.00 100% 

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9.4450 51.00% 

广州品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00 9.29% 

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公司 595.90 27.39% 



广州中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375 10.00% 

徐驰 50.50 2.32% 

合计 2,175.3825 100.00% 

 

（二）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18,806,263.65  27,835,248.28 25,583,974.85 

负债 15,123,795.26  19,418,336.41 19,656,916.65 

所有者权益 3,682,468.39  8,416,911.87 5,927,058.20 

主营业务收入 26,917,715.03  32,095,263.04 5,065,978.76 

利润总额 3,575,999.05  5,389,908.41 -2,543,983.76 

净利润 2,995,871.06  4,735,181.38 -2,553,839.33 

2014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

了《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15556 号），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买方：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公司 

原股东：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品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徐驰 

目标公司：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 

1、 合同事项：买方向卖方购买目标公司增资前卖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6%股权，

购买价格人民币 4,203,890 元。 

2、 付款条件： 



1) 第一阶段，在卖方、买方、原股东、目标公司已按股权转让协议所述先

决条件已满足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交易价款中的第一笔股权转

让款，金额为人民币 2,101,945 元。 

2) 第二阶段，在经各方确认协议书所述第二期付款先决条件已满足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交易价款中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金额为人民币

2,101,945 元，支付之日为交易完成日。 

3、 违约责任 

1) 各方均应遵守其在协议书中作出的任何相关保证并履行协议书所约定的

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书所约定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

任。 

2) 卖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在收到买方通知后七日内予改正并采取令买

方满意的补救措施，否则买方有权停止支付增资款、撤回部分乃至全部股权转让

款直至解除合同，且卖方应向买方支付相当于全部交易价款 10%的违约金。若该

等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买方因卖方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则卖方应支付的违约金以

买方实际损失为准。 

4、 争议解决方式： 

1) 凡因协议书引起或与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索赔或涉及协议书

的违约、终止或合同无效事项，均应首先由各方当事人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2) 如各方未能以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则各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

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签署及生效：协议书于买方董事会批准协议书之日起生效。 

 

（二）增资协议主要条款 

投资者：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 

原股东：广州市思伟达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品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徐驰、

广州中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产业集团”） 

1、 合同事项： 

1) 目标公司现进行增资，将其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21,753,825 元。 

2) 中大产业集团拟以无形资产出资，向目标公司投资人民币 8,084,340 元，



认缴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5,375 元，占增资后目标公司股权比例的

5.36%。其中，人民币 1,165,375元会进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剩余人民币 6,918,965

元会进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3) 投资者以货币出资，向目标公司投资人民币 72,759,560 元，认缴目标公

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88,450 元，占增资后目标公司股权比例的 48.21%。

其中，投资金额中的人民币 10,488,450 元会进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剩余人民币

62,271,110 元会进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4) 完成股权转让和增资后，中大产业集团将持有目标公司增资后占股本总

额 10%的股权；投资者将取得目标公司增资后占股本总额 51%的股权，成为目

标公司控股股东。 

2、 付款条件：投资金额将分两阶段支付。 

1) 第一阶段，在经各方确认协议书所述先决条件已满足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投资者向目标公司支付人民币 13,898,055 元。 

2) 第二阶段，在经各方确认协议书第二阶段先决条件已满足之日起三十天

内，投资者向目标公司支付剩余投资金额人民币 58,861,505 元。投资者支付二期

增资款之日为交易完成日。目标公司应在二期增资款支付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

出具关于首期增资额和二期增资款的验资报告。 

3、 违约责任 

1) 各方均应遵守其在协议书中作出的任何相关保证并履行协议书所约定的

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书所约定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

任。 

2) 目标公司或原股东（不含中大产业集团）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在收到

投资者通知后七日内予改正并采取令投资者满意的补救措施，否则投资者有权停

止支付增资款、撤回部分乃至全部增资款直至解除合同，且目标公司或原股东应

向投资者支付相当于投资者全部投资金额10%的违约金。若该等违约金不足以弥

补投资者因目标公司或原股东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则目标公司或原股东应支付

的违约金以投资者实际损失为准。原股东对目标公司的该等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且其同意赔偿后不得向目标公司索偿： 

a) 目标公司或原股东违反其在协议书中作出的任何相关保证； 



b) 因目标公司或原股东的原因导致协议书先决条件无法达成； 

c) 目标公司或原股东未履行协议书所约定义务。 

3) 投资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 

a) 若投资者未能根据协议书支付第一阶段增资款，则投资者应向目标公司

支付相当于第一阶段增资款的10%的违约金； 

b) 若投资者未能根据协议书向目标公司支付第二阶段增资款，则投资者须

按第二阶段增资款的10%向目标公司支付违约金。 

4、 争议解决方式： 

1) 凡因协议书引起或与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争论、索赔或涉及协议书

的违约、终止或合同无效事项，均应首先由各方当事人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2) 如各方未能以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则各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

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签署及生效：协议书于投资者董事会批准协议书之日起生效。 

 

（三）工商变更登记 

目标公司应于第一阶段股权转让款和第一阶段增资款均完成支付（以较晚者

为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完成：(i) 将增资前思伟达公司

持有的目标公司 6%股权变更登记至投资者名下；（ii）将其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

币 21,753,825 元，投资者认缴新增出资为人民币 10,488,450 元，中大产业集团认

缴新增出资为人民币 1,165,375 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投资者持有目标公司 51%

股权，中大产业集团持有目标公司 10%股权。目标公司完成前述变更之日为工商

登记日。自工商登记日起，投资者享有就该 51%股权所享有的一切股东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决策权及收益权。 

 

五、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的目的 

为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拓展智能交通领域的产品线，提升智能交通市场竞

争能力和市场覆盖范围，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公司决定对广东方纬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投资。 

（二）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营造安全、高效、健康的城市生

活、就业环境，是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智能交通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构成，

在城市化进程和机动车保有量大幅攀升的双重因素推动下，智能交通需求快速增

长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城市智能交

通建设投入将继续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智能交通等新兴前沿领域创新和产业化”。 

目前，我国城市智能交通硬件系统已初具规模，智能交通建设除硬件系统进

一步提高覆盖率和性能升级外，将逐步向软件系统升级和信息服务方向过渡。公

司战略规划在智能交通行业巩固和发展智能化轨道交通的基础上，积极部署拓展

城市地面交通，形成立体化的城市智能交通产业。 

方纬科技在智能交通领域的智能交通咨询、核心软件产品开发、交通信息系

统集成、交通信息服务等领域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和丰

富的项目经验。 

通过投资方纬科技，公司的智能交通业务可以与其形成优势互补和协同效应，

借助方纬科技在智能交通行业的经验积累和高素质团队，实现双方在客户资源、

技术产品及人才方面的互补，完善公司在交通领域的智能化技术和产品体系，增

强公司的智能化业务竞争力。同时，公司以方纬科技为平台，在交通大数据的采

集、分析、挖掘、应用等方面与政府开展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共同探索交通大数

据与“互联网+”在信息查询、便民出行等方面的创新商业模式，切入更广阔的

交通信息服务市场。 

六、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智能交通市场整合速度加快，竞争愈发激烈，已出现多家大型上市

公司；与此同时，互联网商“跨界”进入智能交通市场，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运

营能力和用户获取能力，不断向智能交通各个子市场延伸，对传统智能交通企业

形成强力的异质竞争。因此方纬科技在加大智能交通业务投入拓展以及进入外地

智能交通市场的过程中，将会遇到竞争对手的有力挑战，导致公司在进一步拓展



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 

（二）政策风险 

智能交通市场受政策影响程度较大，如果国家或地区经济、产业、城市规划

发生调整，导致政府基础投资缩减，将影响到智能交通行业，对方纬科技拓展市

场也会造成较大影响。另一方面，政府掌握着城市居民户政、交通、出入境等核

心大数据，该数据的使用取决于国家数据开放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目

前，虽然国家对政府数据的开放使用有明确的指导，但实施过程可能会受到各地

区地方政策、数据质量、使用门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方纬科技在拓展交通信息

服务业务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政策影响。 

（三）研发风险 

智能交通是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涉及技术范围广、技术门槛高，需要技术

人员对软硬件技术以及交通管理业务都具有较深的理解。因此，虽然佳都科技将

采取稳定核心技术团队、加强双方技术优势互补、规范研发流程等措施提升方纬

科技的研发能力，但在方纬科技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完善产品线的过程中，仍可

能会产生一定的研发风险。 

（四）并购整合风险 

佳都科技和方纬科技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方式、经营特点

和企业文化，并购后整合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磨合风险。佳都科技将通过派驻管理

人员、输出管理规范、加强激励、要求方纬科技的核心人员签订服务期承诺等方

式以实现最佳整合，并确保核心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稳定，但仍存在一定的并购

整合风险。 

 

七、备查文件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1 日 


